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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:通过对明代各朝实录中宗室犯罪文献研究发现,明代宗室攘夺财物已非完全是宗室的个人行

为,在某种程度上,已呈现出某些团伙化或集团化的特征———结党抢掠。其主要表现为:一是邀约同一王府的

宗室集体谋划,共同作案;二是召集恶少、蓄养无赖、串通盗贼,以为其打手帮凶。通过这些特征,也让我们看

到了在明中叶宗室群体中下层成员的流氓化、无赖化的过程。明代宗室这些行为的产生是由明代宗室管理体

制的不合理性因素所导致的,其影响具有极大的消极性和负面性。首先,宗室攘夺行为给明代宗室群体的整

体形象造成了破坏性的影响,为当时和后世的否定性评价提供了实证性的依据。其次,明代宗室的攘夺财物

行为给明朝的历史命运也带来不小的影响。明代宗室攘夺,手段残忍,伤生害命,祸及百姓,激化了社会矛盾,

并积累着民众对明朝国家的仇恨,把相当数量的民众推到了明朝国家的对立面,他们的行为起到了制造明朝

掘墓人的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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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的解释,攘夺就是掠夺、夺取、强占的意思。顾名思义,“攘夺财物”,即是

抢夺他人财物据为己有。宗室是明代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,“血统高贵”,地位尊崇,经济待遇优渥。
然而他们中的不少人却常常攘夺他人财物,且理直气壮,毫无羞耻之心。这一现象颇引人注意,在
关于明代宗室犯罪的论著中多有涉及[1-8],但尚无专门研究,仍有一定的言说空间。本文拟借鉴犯

罪学的理论和方法,从四个方面展开论述。

一、明代宗室“攘夺财物”犯罪的时间特征和空间特征

关于明代宗室攘夺他人财物的犯罪行为见诸多种史籍,但记载最为集中和详实的当属明代《实
录》。兹仅据《明实录》做一粗略统计,制成附表《明代宗室攘夺财物案件统计表》。

附表显示,明代宗室攘夺财物的犯罪案件共41起。这些犯罪案件的时间特征主要表现在三个

方面:(1)年份特征。明代绵延276年,“治隆唐宋”,共历16帝。宗室攘夺财物犯罪案件始发于弘

治(1491),终于天启(1622),主要发生在明中后期的弘治、正德、嘉靖、隆庆、万历、天启6朝。各朝

宗室攘夺财物犯罪案件的数量为:弘治朝5起,正德朝9起,嘉靖朝9起,隆庆朝5起,万历朝11
起,泰昌朝1起,天启朝1起。绝对数量以万历朝为最多。但若计算年发案率,除泰昌帝在位仅一

月不计外,弘治朝约0.28,正德朝约0.56,嘉靖朝0.2,隆庆朝约0.83,万历朝约0.23,天启朝约0.14,
以隆庆朝为最高。(2)月份特征。在一年的十二个月中,明代宗室攘夺财物犯罪案件发生的月份分

布为:一月0起,二月4起,三月6起,四月2起,五月4起,六月3起,七月3起,八月4起,九月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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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,十月3起,十一月4起,十二月5起。阴历三月案件6起,数量最多;十二月次之,5起;二月、八
月、十一月再次之,皆是4起;六、七、九、十月,皆是3起;四月、一月分别是2起、0起。如果按季节

计算,春季(一、二、三月)10起,夏季(四、五、六月)9起,秋季(七、八、九月)10起,冬季(十、十一、十
二月)12起,冬季案发最高。但总体呈均衡分布,各季节间的差距不是特别大。(3)钟点特征。关

于案发的具体钟点,史料中很少记载。只有5起案件记载了案发的大致时间,3起发生在白天。
如,正德十年(1515)五 月,代 藩 潞 城 王 府 镇 国 将 军 聪 泏、辅 国 将 军 聪 涀“率 群 下 白 昼 夺 人 财

物”[9]卷125,正德十年五月丙申;嘉靖十三年(1534)十一月,晋藩庆成王府表栾遣人支禄,镇国将军表杜“白昼

攫之于市”[10]卷169,嘉靖十三年十一月甲戌;天启二年(1622)七月,宁藩石城王府奉国中尉统锸“白昼强劫”财
物[11]卷24,天启二年七月壬戌。发生在夜间的有2起。嘉靖三十一年八月,荆府辅国将军厚夜率家人进入

都昌王载塎府第抢劫[10]卷390,嘉靖三十一年八月乙亥;嘉靖三十一年十二月,代藩昌化王府庶人俊夜率潞城王

府中尉俊、饶阳王府庶人充鱼等袭劫富人赵辐家[10]卷392,嘉靖三十一年十二月壬戌。尽管其他宗室攘夺财物的

案发时间没有明确记载,但我们推测,明代宗室攘夺财物的案件应大部分发生在白天,因为明代宗室

多凭借特殊的地位,假借威势,横行无忌,目无法纪,百姓更不放在眼中,无须夜色对其横蛮行为进行

掩护。
明代宗室攘夺财物犯罪的空间特征也可从3个层面展开分析。(1)藩府分布特征。明代实封

亲王65位,其中,因事被废,或因绝嗣除封31位,至明亡时尚存34位。据附表,发生宗室攘夺财物

案件的藩府共13个。其中,晋藩最多,13起;代藩次之,7起;周藩6起;秦藩3起,韩、宁、靖江各2
起,辽、荆、鲁、楚、赵、徽各1起。晋、代、周、秦4亲王府发生的宗室攘夺财物案件约占案件总数的

71%。其他9个藩府发生的攘夺财物案件仅占总数的29%。(2)布政使司分布特征。明代的省级

行政区划分为南北两直隶、十三布政使司,分封有藩王的布政使司有8个(迁徙者除外),即:山西、
陕西、河南、山东、四川、湖广、江西、广西。在这8个布政使司中,除四川外,皆有宗室攘夺财物犯罪

案件发生:山西20起,河南8起,陕西5起,湖广3起,山东1起,江西2起,广西2起。山西“独占鳌

头”,所发生的宗室攘夺财物案约占案件总数的49%。(3)南北分布特征。中国以秦岭-淮河为地理

分界线,分为南方和北方。南、北方在气候、物产、习俗以及人的性格等方面皆有很大的不同。明代

发生的宗室攘夺财物的犯罪案件,北方4布政使司共34起,约占案件总数的83%,而又以山西、河
南、陕西3布政使司为多。南方仅有7起,只约占案件总数的17%。明显是北方占据绝大多数。

二、明代宗室攘夺财物犯罪的类型及犯罪人的人格特征

明代宗室攘夺财物犯罪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分类。根据每一案件犯罪行为主体的数量多少,
可划分为个体犯罪和群体犯罪两大类。个体犯罪即是由单个人实施的犯罪,犯罪行为主体为个体。
在明代宗室攘夺财物犯罪的41起案件中,个体犯罪的案例只有10起:弘治九年(1496)十二月,周
王同镳世子安潢夺人宅第开张酒肆[12]卷120,弘治九年十二月丁丑;弘治十八年八月,周府胙城王府辅国将军同

铋听从奸民拨置,“强以银物贷人,未及偿期,辄倍取其息”[9]卷4,弘治十八年八月戊寅;正德四年十二月,周府

汝阳王府辅国将军同镯“强取人财”[9]卷58,正德四年十二月甲辰;正德十年五月,代府潞城王府辅国将军成环

为群下 拨 置,“出 市 夺 人 财 物”[9]卷125,正德十年五月戊申;嘉 靖 十 九 年 十 一 月,晋 府 庶 人 知“杀 人 劫

财”[10]卷243,嘉靖十九年十一月丙午;嘉 靖 四 十 二 年 三 月,赵 府 平 乡 王 府 未 封 宗 室 厚 燨 “索 财 殴 死 平

民”[10]卷519,嘉靖四十二年三月癸巳;隆 庆 二 年 (1568)二 月,宁 府 石 城 王 府 奉 国 将 军 多 焊 “剽

窃”[13]卷17,隆庆二年二月丙戌;隆庆三年三月,徽府景宁王载墋“强夺民产”[13]卷30,隆庆三年三月辛未;隆庆四年二月,
晋府永和王府辅国将军新壛“搜夺人财”[13]卷42,隆庆四年二月壬戌;天启二年七月,宁府石城王府奉国中尉

统锸“白昼强劫”[11]卷24,天启二年七月壬戌。这些案件约占宗室攘夺财物案件总数的24%。隆庆朝最多,有

3起。其次为正德朝2起,弘治、嘉靖两朝各2起,天启朝1起。
群体犯罪即是由多个个体组成的群体实施的犯罪,犯罪行为主体为多人。这些犯罪群体的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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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复杂。有的全是宗室成员;有的则是由宗室主导,并召集家人、校尉、无赖、盗贼,甚至亡命之徒组

成的。总的来看,这些群体大多具有临时性,作案时结为一伙,作案后即作鸟兽散。但也有一些群

体具有共同的犯罪意识,他们视攘夺为合理合法的事情,并在攘夺过程中,分工明确,有的负责谋

划,有的负责实施。事发后,则有的知情不报,有的包庇主犯,甚至帮助罪犯逃脱监管、惩罚,毫无愧

疚之心和羞恶之感,形成了鲜明的犯罪亚文化。这从下面列举的案件中可以明了。
在明代宗室攘夺财物的案件中,群体犯罪有31起,约占宗室攘夺财物案件总数的76%。其

中,弘治朝发生3起:弘治四年十月,辽府镇国将军恩鑡、恩鏎、恩,奉国将军恩稠,中尉恩、恩
、恩钢等,听从仪宾袁镛嗾使,“招集恶少,夺人财产,棰死平人”[12]卷56,弘治四年十月丙午。弘治五年二

月,代府怀仁王府辅国将军成鈚,在其父亲去世未久,尸骨未寒之际,与母叔周茂,校尉王然、胡海等

多次闯入嫡母靳氏府中抢夺金银器物及田地契约[12]卷60,弘治五年二月丙寅。弘治十七年九月,秦府永兴王

府奉国将军诚浔偕镇国中尉秉椵身着便服,头戴小帽,率无籍之徒闯入西安府仓库,殴打监仓、西安

府同知郁敬修等,“迫令预给禄米”[12]卷216,弘治十七年九月庚寅。
正德朝7起。正德二年五月,晋府庆成王府辅国将军表“造低银”,令本府仪宾胡世福“持以

强买物货”[9]卷26,正德二年五月甲子;正德五年四月,晋府宁化王府奉国将军奇,与其子镇国中尉表、表
,“多畜无赖,攫财于市”,“官司不能禁”[9]卷62,正德五年四月乙巳。代府潞城王府镇国将军聪泏、辅国将军

聪涀“尝率群下白昼夺人财物”[9]卷125,正德十年五月丙申。正德十一年三月,代府镇国将军聪泏,辅国将军

聪涀、聪泊“尝出边城,夺人财物”[9]卷135,正德十一年三月庚子。晋府庆成王府奇“招集群小,勒取民财,邀
截官粮,不可胜计”。镇国将军奇、奇洏为其鼓噪,“实倚助之”[9]卷135,正德十一年三月癸卯。正德十三年五

月,晋府庆王府辅国将军奇打听到“有司输禄米价于王府”,“令人出廓夺之”[9]卷162,正德十三年五月壬戌。
正德十六年三月,晋府庆成王府镇国中尉知爝尝招集无赖,“掠货于途”[9]卷197,正德十六年三月辛酉。

嘉靖朝7起。嘉靖十三年十一月,晋府庆成王府镇国将军表杜“嫡兄丧,表栾遣人支禄,白昼攫

之于市。又率庶兄弟表枫、表樤、表榽出郭而夺其屯粮”[10]卷169,嘉靖十三年十一月甲戌。嘉靖二十四年三月,
代府和川王府奉国将军充灼、潞城王府镇国中尉俊桭、昌化王府奉国将军俊桐、俊,襄垣王府奉国

中尉充等“聚众行劫”[10]卷297,嘉靖二十四年三月丁丑。嘉靖三十一年八月某日,荆府辅国将军厚因与都

昌王载塎有隙,夜率家人吴俸等闯入载塎府第,抓住载塎,捆绑起来,“劫千余金以出”。载塎因受刺

激而“发狂”,纵火自焚其宫,并投一子于井中溺死[10]卷390,嘉靖三十一年八月乙亥。嘉靖三十一年十二月,代府

昌化王府庶人俊“以贫无赖”,垂涎富人赵辐家财,诈遣其妻杨氏质于富人赵辐家,然后诬陷赵辐

奸污杨氏,夜率潞城王府中尉俊、饶阳王府庶人充鱼等袭劫赵家。赵辐提前得到消息,逃家“避
匿”。俊  “无 所 发 怒”,怨 气 无 处 发 泄,遂 与 俊  共 杀 杨 氏,丧 心 病 狂 地 将 妻 子 杀

死[10]卷392,嘉靖三十一年十二月壬戌。嘉靖三十六年六月,晋府方山王府已革爵庶人知、河东王府镇国中尉

新历,“招纳亡命,同为劫盗”[10]卷448,嘉靖三十六年六月乙酉。嘉靖三十七年二月,鲁府巨野王府镇国中尉观

、观,“招集群盗朱及文等劫掠人财物”[10]卷456,嘉靖三十七年二月癸巳。嘉靖四十一年四月,晋府庆成王府

奉国将军知熧“与群盗通,行劫杀人”,为庆成王发觉,囚禁府中。庶人新、镇国中尉知爨同情其遭

遇,“相与谋脱之”。镇国中尉表、新“知其谋,匿不以闻”[10]卷508,嘉靖四十一年四月戊寅。
万历朝11起。万历二年(1574)八月,楚府岳阳王府辅国中尉英琰、永安王府辅国中尉英爌“聚

众抢夺伤人”[14]卷28,万历二年八月丁卯。万历四年八月,晋府阳曲王府辅国中尉新块,未请名封朱刘孙、朱
赛儿、朱禄儿“纠众行劫,至于伤人”;中尉新壁“谋而未行,分赃有据”,参与谋划,未有行动,然分得

赃物;中尉知、新垔“纵子劫杀”,家教不严[14]卷53,万历四年八月乙酉。万历十三年七月,晋府庆成王府镇

国中尉知焎,将军慎、中尉知鲲“结党夺人财”[14]卷163,万历十三年七月丁亥。万历十五年十月,周府胙城王

府无名封宗人小长哥“纠众上盗”[14]卷191,万历十五年十月戊辰;万历十九年十二月,周府宗室朝桔与无名宗室

桂山、德川,“越禁城访所知,因宿店斗殴,诈索财物”[14]卷243,万历十九年十二月壬寅。万历三十三年九月,秦府

宗室怀、怀、敬鉴“啸聚劫掠”[14]卷413,万历三十三年九月癸巳。万历三十四年六月,靖江王府宗室任、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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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八人“纠盗行劫”[14]卷422,万历三十四年六月甲寅。次年,靖江王府奉国中尉任等“以强掠官物,立毙民

命”[14]卷439,万历三十五年十一月己巳。万历四十年闰十一月,韩府襄陵王府中尉朗釳、朗锡,“窝盗行劫分

赃”[14]卷502,万历四十年闰十一月庚辰。万历四十二年八月,秦府临潼王府奉国中尉谊、涧蕰、谊滓“以同谋行

劫杀人”[14]卷523,万历四十二年八月辛巳。万历四十三年九月,周府汝阳王府无名无禄宗室凤台、河清王府名

粮宗室勤烛“俱以强盗被该省按臣参劾,送高墙禁住”[14]卷537,万历四十三年九月癸卯。
隆庆朝2起。隆庆元年七月,代府襄垣王府宗室俊言堂“私出禁城,聚众剽劫”[13]卷10,隆庆元年七月庚午;

隆庆二年十月,晋府方山王府镇国中尉新垣“与群盗通,劫掠商货”[13]卷23,隆庆二年十月庚辰。
泰昌朝1起。泰昌元年十一月,韩府褒城王府镇国中尉谟与庶宗岩青、岩锐“窝盗行劫,命锢

之高墙”[11]卷3,泰昌元年十一月乙亥。
从犯罪动因的角度分类,则可分为恶癖性犯罪、贫困性犯罪和精神异常性犯罪。恶癖性犯罪,

即是指攘夺他人财物已成为癖好,乐此不疲,以此取乐,从中得到心理满足。如亲王世子、郡王,他
们身居宗室上层,经济上无后顾之忧,他们攘夺他人财物不是为了生存的需要。但这种类型相对罕

见,附表统计共有3起。贫困性犯罪即指因贫困而实施的犯罪。这部分宗室较多,且皆为将军、中
尉及无名封宗室。精神异常性犯罪是指犯罪人因精神不正常而实施的犯罪。这在宗室中也有不小

的一部分,他们动辄“行劫杀人”“杀人劫财”,甚至有的“纵子劫杀”,视鲜活的生命于无物,缺乏对生

命的敬畏。这应与长期幽居封城而导致的心理变态有关。
在明代宗室攘夺财物犯罪的案件中,实施犯罪的主体无疑是宗室,个体犯罪自不必言。就是群

体犯罪,家人、校尉、群小、凶徒乃至盗贼,也只是为虎作伥的参与者、跟随者。这也正是我们将这些

攘夺财物的案件称为宗室攘夺财物案件的原因。也就是说,虽然犯罪人的阶层来源多样,但起主导

作用的是宗室。而在宗室中,尤以中下层宗室为多。据附表统计,涉案宗室至少97人。其中,亲王

世子1人,郡王2人,将军34人,中尉30人,庶宗8人,无名封宗室22人。参与宗室攘夺财物案的

家人、校尉,特别是群小、凶徒、盗贼等的数量未有记载确数,难以统计。那么,这些犯罪人具有什么

样的人格特征呢? 史料中仅有对涉案宗室的思想、情感及行为的简略记载,而对数量庞大的参与者

则记载阙失。因此,这里仅对宗室犯罪人的人格特征稍加分析。宗室犯罪人的人格特征可分为三

种类型。
一是凶狠残暴,伤风败伦。代藩怀仁王府辅国将军成鈚,父死尸骨未寒,即与嫡子成争夺财

产,并对嫡母无礼,率母叔、校尉多人闯入嫡母靳氏府中,抢夺金银器皿和田契,靳氏执杖驱除,成鈚

无所畏惧,反将嫡母靳氏赶走[12]卷60,弘治五年二月丙寅。无法无天,财迷心窍。晋府庆成王府奇“性凶

险,行多败伦”。镇国将军奇、奇洏帮助其勒取民财,邀截官粮[9]卷135,正德十一年三月癸卯。物以类聚,想
必亦与其品行相似。代府昌化王府庶人俊以家贫,将妻杨氏抵押于富人赵辐家,因以诬赖赵辐奸

污其妻。于是,夜率潞城王府中尉俊、饶阳王府庶人充鱼等袭劫赵辐家。赵辐因先得信去别处躲

藏。俊等恼羞成怒,杀杨氏以泄愤,把自己妻子给杀了[10]卷392,嘉靖三十一年十二月壬戌。晋府庆成王府奉

国将军知熧,与群盗勾结,行劫杀人[10]卷508,嘉靖四十一年四月戊寅。秦府临潼王府奉国中尉谊、涧蕰、谊滓

“以同谋行劫杀人”[14]卷523,万历四十二年八月辛巳。晋府庶人知“杀人劫财”[10]卷243,嘉靖十九年十一月丙午。不仅谋

财,而且害命,视生命如儿戏。
二是 迷 财 恋 色,不 顾 伦 常。周 府 汝 阳 王 府 辅 国 将 军 同 镯 “强 取 人 财,狎 近 乐

妇”[9]卷58,正德四年十二月甲辰。徽府景宁王载墋“烝父婢及强夺民产”[13]卷30,隆庆三年三月辛未。晋府永和王府辅

国将军新壛,不仅“搜夺人财”,而且强占人女为妾[13]卷42,隆庆四年二月壬戌。不仅不择手段地攫取财富,而
且疯狂逐色。高贵血统荡然无存,已没有了贵族的矜持和涵养,低级趣味充斥内心,行为十分龌龊。

三是混迹于亡命徒中,与盗贼、无赖为伍,沆瀣一气,完全站到明朝的对立面,异化成为明朝的

异己力量,毁坏着明朝的根基。这方面的例子就更多了。如“招集恶少”“蓄养无赖”“与群盗通”“招
纳亡命,同为劫盗”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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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被害人的自然特征、心理、性格及与犯罪人的关系

在明代宗室攘夺财物的案件中,受侵害的对象,即被害人,从性别角度看,基本为男性。明确记

载受害人为女性的只有两人。如弘治二年五月,代府发生的怀仁王府辅国将军成鈚抢夺嫡母靳氏

金银器及田契案中的靳氏;另如嘉靖三十一年十二月,代府发生的昌化王府庶人俊袭劫杀妻案中

被杀的杨氏。从社会学的角度看,被害人的社会身份多样。明确记载受害人身份的有如下几类:
(1)平民。弘治四年十月,辽府镇国将军恩鑡、恩鏎、恩枪,奉国将军恩稠,中尉恩、恩炼、恩钢等

“夺人财产”,“棰死平人”;嘉靖三十一年十二月,昌化王府庶人俊等袭劫富人赵辐。(2)父母、兄
弟。上述代府怀仁王府辅国将军成鈚抢夺嫡母靳氏金银器及田契;嘉靖十三年十一月,晋府庆成王

府镇国将军表杜“尝率恶少踰垣夜入府藏,窃其父金”,其父逝世后,又欲劫夺其父遗物据为己有;兄
弟之情也为物欲所遮蔽,“嫡兄丧,表栾遣人支禄,白昼攫之于市。又率庶兄弟表枫、表樤、表榽出郭

而夺其屯粮”。(3)官员、官府。弘治十七年九月,秦府永兴王府奉国将军诚浔偕镇国中尉秉椵率无

籍之徒闯入西安府仓库,殴打监仓、西安府同知郁敬修等,强迫其预发禄米;正德十一年三月,晋府

庆成王府奇“招集群小,勒取民财,邀截官粮”。正德十三年五月,晋府庆王府辅国将军奇打听

到“有司输禄米价于王府”,“令人出廓夺之”。万历三十四年六月,靖江王府奉国中尉任等“以强

掠官物”,等等。(4)商贾。正德五年四月,晋府宁化王府奉国将军奇与其子镇国中尉表、表
“多畜无赖,攫财于市”;正德十年五月,代府潞城王府辅国将军成环“为群下拨置,出市夺人财物”;
正德十六年三月,晋府庆成王府镇国中尉知爝尝招集无赖,“掠货于途”。嘉靖十三年十一月,晋府

庆成王府表栾遣人支禄,镇国将军表杜“白昼攫之于市”。隆庆二年十月,晋府方山王府镇国中尉新

垣“与群盗通,劫掠商货”。在明代宗室攘夺财物的案件中,能明确被害人身份的,有一般平民、父母

兄弟、官员(物)、商贾。其中,商贾最多,官员(物)次之。可见,随着明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发达,商人

财物成了贵族掠夺的对象。
史料中对被害人在遭到侵害时的心理、性格有明确记述的并不多,可以说,绝大多数都没有记

载。难道他们在遭到无端侵害时,就没有任何心理和行为的激烈反应吗? 答案必然是否定的。但

无论是宗室个人,还是宗室攘夺集团,他们都处于优越和强势的地位,“官私不能禁”,地方官府都拿

他们没有办法,受侵害的个人还有什么法子呢? 反抗只能是受到更深的伤害。代府怀仁王府辅国

将军成鈚,其父去世,尸骨未寒,即伙同校尉等抢夺嫡母靳氏的金银器物和田契,靳氏愤而执杖反

抗,最终还是被成鈚赶走,已经嚣张到何等程度! 荆府辅国将军厚夜率家人冲入都昌王载塎府

第,将载塎毒打一顿,抢走千余金。载塎遭此奇耻大辱,精神受到刺激,神经错乱失常,放火烧掉自

己的宫室,并将自己的儿子投到井里淹死。王府嫡母、郡王尚且如此,其他人那就只能忍气吞声,
“默默承受”了。这些案件是在镇巡官、分巡官,或抚按官奏报朝廷后才得以大白于天下的。故史料

中未对受害人的心理、性格作过多的记载是符合受害人的心理和行为逻辑的。

四、明代宗室攘夺财物犯罪的社会性根源

明代朝廷非常重视亲亲之谊,对宗室的待遇优厚,亲王禄米万石,郡王二千石,镇国将军一千

石,辅国将军八百石,奉国将军六百石,镇国中尉四百石,辅国中尉三百石,奉国中尉二百石。公主

及驸马与郡王同,郡主、郡君、县主、县君、乡君、仪宾与辅国将军、奉国将军、镇国中尉、辅国中尉、奉
国中尉同[15]。如按吴慧《中国历代粮食亩产量研究》的观点,明代一石约为今153.5市斤计算,亲王

每年禄米为1535000斤,奉国中尉每年也有禄米30700斤。除此,还有不定期的各种赏赐。赏赐

物品范围甚广,从黄金、白银到绸缎、布匹、纸钞、鞍马、羊、酒,乃至商税,应有尽有,且每次赏赐的数

额也不小。如在永乐朝,赐钞动辄数万贯,甚至个别时候达10万贯;赐绸缎、布匹也常至10匹,多
者达40匹。这虽只是永乐初年的情况,但绝不仅限于永乐初年,其他时期也大致相仿,乃至有过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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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。那么,宗室为什么还会攘夺他人财物呢?
我们认为,明代宗室这些行为的产生,首先应是“藩禁”政策导致的结果。何谓“藩禁”? “藩禁”

即是对宗室的限制和禁锢,其由来已久。洪武时期,对宗室藩王甚为倚重,经济待遇优厚,政治地位

崇高,即使是公侯、大臣也不能与之分庭抗礼,且予以统兵治政大权。永乐以后,“藩禁”渐兴,经宣

德至弘治,禁网愈织愈密,“王亲不得任京职”,甚至二王不得相见,出城祭扫须请而后行,防闲过峻。
宗室不官、不士、不商、不农,成为一群空享厚禄、无所事事的靠朝廷供养的“寄生虫”。那么,它和明

代宗室的攘夺财物行为的产生有什么关系呢? 一方面,明初,宗室人数少,国家财政也称丰裕,供给

尚不成问题。但到明中叶后,情况发生变化,宗室人数剧增,国家财政紧张,宗室给养供给出现问

题,至嘉、万年间,已达到非常严重的地步。多位大臣振臂而呼,欲引起朝廷的重视,进而寻求破解

之道。御史林润言:“今天下之事极弊而大可虑者,莫甚于宗藩。……国初,支庶不繁,……今……
视昔时数百倍矣。”“天下财赋,岁供京师粮四百万石,而各处王府禄米,凡八百五十三万石,不啻倍

之。即如山西,存留米一百五十二万石,而禄米三百一十二万石;河南存留米八十四万三千石,而禄

米一百九十二万石。是二省之粮借令全输,已不足供禄米之半,况吏禄、军饷皆出其中乎! 故自郡

王以 上 犹 得 厚 享,将 军 以 下 至 不 能 自 存,饥 寒 困 辱,势 所 必 至,常 号 呼 道 路,聚 而 诟 有

司。”[10]卷514,嘉靖四十一年十月乙亥 河南抚按栗永禄、杨家相等言:“国初,亲郡王、将军才四十九位,今则玉牒

内见存者共二万八千九百二十四位,岁支禄米八百七十万石有奇,郡县主、君及仪宾不与焉,是较之

国初殆数百倍矣。天下岁供京师者止四百万石,而宗室禄粮则不啻倍之,是每年竭国课之数不足以

供宗室之半也。”[13]卷58,隆庆五年六月丁未 礼科给事中石应岳言:“迩年以来,麟趾繁衍,载玉牒者四万,而存

者可三万有奇,岁该禄米可九百万石,计各省存留之赋曾不足以供禄米之半。”[14]卷25,万历二年五月乙未 宗

室禄米不能按时发放,亲王、郡王“犹得厚享”,日子还过得不错,惨的是将军以下的宗室中下层。明

中叶后宗室俸禄不能按时发放,中下层宗室陷于贫困化境地,生活来源断绝,不能自存,嗷嗷待哺,
欲为普通百姓以求一饱而不能。他们不得不放下可贵的尊严,去为生命的存续而“战斗”———攘夺

他人财物。事实上,涉案宗室也是以宗室中下层为主体。对满足最低限度物质需要的追求,是导致

“罪恶”行为产生的内驱动力,是明代宗室攘夺财物行为发生的直接原因。另一方面,宗室身居封

城,行动极不自由,形同幽禁,这不能不对其心理产生影响:一是生活空间狭窄,心理发生畸变,极度

自私、偏狭、狠毒,产生了不少为常人难以理解的怪异行为,常常为了财物而伤及无辜人命;二是由

于政府对其行为多有限制,剥夺了他们的统兵治政权、自由行动权,不论是在政治上,还是日常生活

中,都有一种严重的挫折感,郁结于胸,不得不发,但国家体制的力量太强大了,遂转而把对国家体

制的愤恨向社会发泄,损害他人财物,与盗贼勾结,沆瀣一气。“挫折-侵犯”心理也是这些行为产

生的一大因素,不全然是经济原因所致。
明代宗室群体攘夺财物行为的多发频发,与明朝政府对案件的处置态度和对宗室的处罚方式

亦有密切的关系。宗室系天潢贵胄,宗室犯罪官员无权直接审判定罪,要奏闻皇帝,“取自上裁”。
而皇帝为体亲亲之谊,处置无有章法,带有较大的随意性,处罚行为偏于宽软。明代对宗室攘夺财

物行为的处罚大致有如下6种:降旨切责;革禄、停禄、夺禄;着本府严加管束;降为庶人,禁锢高墙

或闲宅禁住;勒令自尽;秋后处决。前面4种较为常见。但后两种很少使用,我们在史料中仅见到

二三例。前面4种较为常见。很明显,这些处罚措施对宗室缺乏足够的威慑力。另外,有的惩罚措

施,如革禄、停禄、夺禄,根本就没有对症下药。不少宗室攘夺财物案的发生,导因于明中叶宗室中下

层的绝对贫困,缘起于对物质财富的饥渴,而在其犯罪后,予以革禄、停禄、夺禄的处罚,无异于是令其

雪上加霜,更加贫困。这就促使其为了自身及家庭成员的生存不得不一而再,再而三的铤而走险。宗

室群体对财物的攘夺,在当时的制度体系下,不但不会根除,而且从理论上讲,一定会愈演愈烈。
明代宗室攘夺财物已非完全是宗室的个人行为,从上引资料看,在某种程度上,已呈现出某些

团伙化或集团化的特征———结党抢掠。其主要表现为:一是邀约同一王府的宗室集体谋划,共同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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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;二是召集恶少、蓄养无赖、串通盗贼,以为其打手帮凶。通过这些特征,也让我们看到了,在明中

叶,宗室群体中下层成员的流氓化、无赖化的过程。当然,明代宗室这些行为的产生是由明代宗室

管理体制的不合理性因素所导致的,但其产生的影响具有极大的消极性和负面性。首先,给明代宗

室群体的整体形象造成了破坏性的影响,为当时和后世的否定性评价提供了实证性的依据。至少

从明末始,就对明代宗室的社会作用评价极差,称之为“名为天枝,实为弃物”。这一观点影响至深

至远,以致当代学者中仍有持“弃物论者”,以废物视之。其次,明代宗室的攘夺财物行为给明朝的

历史命运也带来了不小的影响。明代宗室攘夺,手段残忍,伤害人命,祸及民众,给百姓带来了财

产,乃至生命的损失,激化了社会矛盾,并积累着民众对明朝国家的仇恨,把相当数量的民众推到了

明朝国家的对立面,他们的行为起到了制造明朝掘墓人的作用。最终,明朝国家与宗室罪恶一起被

农民起义的风暴无情埋葬。
附表1 明代宗室攘夺财物案件统计表

王府 案件情况 出处

辽
镇国将军恩鑡、恩鏎、恩,奉国将军恩稠,中尉恩、恩、恩钢等,听从仪宾袁镛嗾使,
“招集恶少,夺人财产,棰死平人”。孝宗“恶其不道”,命镇守湖广左监丞刘雅秘密启奏辽
王“拘恩鑡等幽之”,“不许疎漏”,恩鑡等“所集凶徒”及教唆之人袁镛严审问罪

《明孝宗实录》卷56,弘治四年十
月丙午

代

怀仁王府辅国将军成鈚凶狠残暴,父亲去世,尸骨未寒,即与嫡子成,争夺财产,且对嫡
母无礼,屡与“母叔周茂,校尉王然、胡海等入嫡母靳氏府抢夺金银器及田约”,靳氏“执杖
逐之”,成鈚等无所畏惧,反而将靳氏赶走。弘治五年二月,靳氏奏成鈚凶恶,成鈚亦诬奏
靳氏多有不法之事。山西镇巡官“验治具实”,孝宗下旨:成鈚“故违祖训”,情罪深重,降为
庶人,仍令怀仁王对其严加约束;周茂、王然、胡海各杖一百,“并家属发贵州都匀卫充军”

《明孝宗实录》卷60,弘治五年二
月丙寅

周
周王同镳世子安潢“专权嗜利”,夺人宅第开张酒肆,夺人茔地种植禾黍,还“执富民、妓女
索其财物”。周王同镳奏其恶行,孝宗“降敕切责”,并谕“再犯不贷”

《明孝宗实录》卷120,弘治九年
十二月丁丑

秦
永兴王府奉国将军诚浔偕镇国中尉秉椵身着便服,头戴小帽,率无籍之徒闯入西安府仓
库,殴打监仓西安府同知郁敬修等,“迫令预给禄米”。敬修启禀秦府,秦简王妃廖氏告于
祖庙,命诚浔至门外,“传令责之”

《明孝宗实录》卷216,弘治十七
年九月庚寅

周

胙城王府辅国将军同铋尝听从奸民王瓒、张秀、谭臣等人拨置,“强以银物贷人,未及偿
期,辄倍取其息”。孝宗遣司礼监监丞段循、大理寺少卿张鸾、锦衣卫指挥使赵良,前往河
南会同巡抚都御史韩邦问对其审讯。弘治十八年八月,具其罪状上奏,武宗下诏:王瓒、
张秀、谭臣“发边卫充军”,同铋“写敕切责”

《明武宗实录》卷4,弘治十八年
八月戊寅

晋
庆成王府辅国将军表“造低银”,令本府仪宾胡世福持以强买货物,形同抢劫,并“挟势
殴人”。都察院劾其罪状,武宗下诏:世福“逮问”,表“赐书切责”

《明武宗实录》卷26,正德二年五
月甲子

周 汝阳王府辅国将军同镯“强取人财,狎近乐妇”,武宗赐书严词斥责,并革去禄米三分之一
《明武宗实录》卷58,正德四年十
二月甲辰

晋

宁化王府奉国将军奇尝因犯罪革去冠带,犹不收敛,与其子镇国中尉表、表“多畜
无赖,攫财于市,或伪券取偿,意满乃释”,“官司不能禁”。武宗命大理寺丞蔡中孚及锦衣
卫官前往调查,并于事实清楚后下诏:奇稔恶不悛,革其本人并二子禄米三之二,“仍降
敕切责之”。追随其为恶者有27人,俱发边卫充军

《明武宗实录》卷62,正德五年四
月乙巳

代
潞城王府镇国将军聪泏、辅国将军聪涀“尝率群下白昼夺人财物”。正德十年五月,镇巡
官奏闻,革去禄米三分之一,并令代王、潞城王严加约束;拨置唆使者俱贬谪戍守边卫

《明武宗实录》卷125,正德十年
五月丙申

代
潞城王府辅国将军成环“为群下拨置,出市夺人财物”。镇巡官奏闻,得旨:成环停禄一
年;拨置者俱戴枷示众一个月,发配边地,戍守边卫

《明武宗实录》卷125,正德十年
五月戊申

代
镇国将军聪泏,辅国将军聪涀、聪泊“尝出边城,夺人财物”。正德十一年三月,为代王所
奏,革去禄米三之一

《明武宗实录》卷135,正德十一
年三月庚子

晋

庆成王府奇“性凶险,行多败伦,招集群小,勒取民财,邀截官粮,不可胜计。”镇国将军
奇、奇洏“实倚助之”。庆成王奇浈则“托修家庙,科敛族属财物”。经司礼监太监蒋贵、
刑部侍郎张纶及锦衣卫官“验治”属实,奇降为庶人,奇、奇洏革禄米三之一;庆成王
也受到惩罚,王府校卒量留五十人,其余“还隶原卫”,“仍令晋王严加戒饬,有不悔罪循礼
者,重治不贷”

《明武宗实录》卷135,正德十一
年三月癸卯

晋
庆王府辅国将军奇打听到“有司输禄米价于王府”,“令人出廓夺之”。朝廷得奏,命“革
禄米,仍治教授等官罪”

《明武宗实录》卷162,正德十三
年五月壬戌

晋
庆成王府镇国中尉知爝尝招集无赖,“掠货于途”。东窗事发,“降敕切责”,革其冠带以示
惩戒

《明武宗实录》卷197,正德十六
年三月辛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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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
庆成王府镇国将军表杜,“嫡兄丧,表栾遣人支禄,白昼攫之于市。又率庶兄弟表枫、表
樤、表榽出郭而夺其屯粮”。母妃侯氏奏上,世宗遣司礼监官张进前往,与抚按官“勘问”,
勘得其实,表杜革爵,降为庶人;镇国将军表樤等夺禄米三之二

《明世宗实录》卷169,嘉靖十三
年十一月甲戌

晋 庶人知“杀人劫财,禁锢高墙”
《明世宗实录》卷243,嘉靖十九
年十一月丙午

代
和川王府奉国将军充灼、潞城王府镇国中尉俊桭、昌化王府奉国将军俊桐、俊,襄垣王
府奉国中尉充等“聚众行劫”,为代王充、巡抚右佥都御史詹荣所奏,夺禄各一年,仍
敕代王严加约束之

《明世宗实录》卷297,嘉靖二十
四年三月丁丑

荆
辅国将军厚与都昌王载塎有隙,“夜率家人吴俸等入载塎府,捽缚载塎,劫千余金以出。
载塎发狂,乃纵火自焚其宫,投一子于井溺死。抚按以闻,诏下法司拟罪,俸等处斩,余党
恶皆谪戍,厚夺禄一年”

《明世宗实录》卷390,嘉靖三十
一年八月乙亥

代
昌化王府庶人俊“以贫无赖,诈遣其妻杨氏,质富人赵辐家,因诬辐以奸,夜率潞城王府
中尉俊、饶阳王府庶人充鱼等袭劫其家。辐前知避匿,俊无所发怒,遂与俊共杀杨
氏。”败伦伤化,勒令俊、俊自尽,充鱼禁住高墙,并治教授贾镇等罪

《明世宗实录》卷392,嘉靖三十
一年十二月壬戌

晋
方山王府已革爵庶人知、河东王府镇国中尉新历,“以招纳亡命,同为劫盗”,“禁于闲
宅”

《明世宗实录》卷448,嘉靖三十
六年六月乙酉

鲁 巨野王府镇国中尉观、观“招集群盗朱及文等劫掠人财物”,革爵,发高墙禁锢
《明世宗实录》卷456,嘉靖三十
七年二月癸巳

晋

庆成王府奉国将军知熧“与群盗通,行劫杀人,为庆成王所觉,囚之府中”,而庶人新、镇
国中尉知爨“相与谋脱之”,镇国中尉表、新“知其谋,匿不以闻”。抚按官“言状”,奉
国将军知熧及庶人新发高墙禁住;镇国中尉知爨降为庶人,拘之闲宅;镇国中尉表、
新夺禄米各半年

《明世宗实录》卷508,嘉靖四十
一年四月戊寅

赵
平乡王府未封宗室厚燨,“索财殴死平民”,为巡按大臣纠劾。世宗命不许请封,“仍令王
严戒饬之”

《明世宗实录》卷519,嘉靖四十
二年三月癸巳

代 襄垣王府宗室俊“私出禁城,聚众剽劫”,为抚按官所奏,发高墙禁住
《明穆宗实录》卷10,隆庆元年七
月庚午

宁 石城王府奉国将军多焊“以剽窃事败”,禁锢于高墙
《明穆宗实录》卷17,隆庆二年二
月丙戌

晋 方山王府镇国中尉新垣“与群盗通,劫掠商货”,发闲宅禁住
《明穆宗实录》卷23,隆庆二年十
月庚辰

徽 景宁王载墋“烝父婢及强夺民产,废为庶人”
《明穆宗实录》卷30,隆庆三年三
月辛未

晋 永和王府辅国将军新壛“以摉夺人财,强占人女为妾,夺禄米半年”
《明穆宗实录》卷42,隆庆四年二
月壬戌

楚
岳阳王府辅国中尉英琰、永安王府辅国中尉英爌“聚众抢夺伤人”,抚按官参劾,革为庶
人,闲宅禁住

《明神宗实录》卷28,万历二年八
月丁卯

晋
阳曲王府辅国中尉新块,未请名封朱刘孙、朱赛儿、朱禄儿“纠众行劫,至于伤人”;中尉新
壁“谋而未行,分赃有据”;中尉知、新垔“纵子劫杀”,家教不严。新块、新壁降为庶人;
朱刘孙等俱闲宅安置;知、新垔各夺禄米三月

《明神宗实录》卷53,万历四年八
月乙酉

晋
庆成王府镇国中尉知焎,将军慎、中尉知鲲“结党敚人财”,知焎降为庶人,慎、知鲲革
禄米一半

《明神宗实录》卷163,万历十三
年七月丁亥

周 胙城王府无名封宗人小长哥“以纠众上盗”,押发高墙
《明神宗实录》卷191,万历十五
年十月戊辰

周
宗室朝桔与无名宗室桂山、德川,“越禁城访所知,因宿店斗殴,诈索财物”。朝桔停支禄
米三个月;桂山、德川由“该府戒饬”

《明神宗实录》卷243,万历十九
年十二月壬寅

秦 宗室怀、怀、敬鉴“啸聚劫掠”,降为庶人,“发别省闲宅禁住”
《明神宗实录》卷413,万历三十
三年九月癸巳

靖江
宗室任、任等八人“纠盗行劫”。案情上报,三名降为庶人,闲宅禁住;二名罚禄米一
年;一名禁锢高墙;二名秋后处决

《明神宗实录》卷439,万历三十
五年十一月己巳

靖江 奉国中尉任等“以强掠官物,立毙民命。”广西巡抚杨芳弹劾,“事下法司会议”
《明神宗实录》卷422,万历三十
四年六月甲寅

韩
襄陵王府中尉朗釳、朗锡“窝盗行劫分赃,陕西抚按问明参奏,请照例将二宗革去封爵,送
发高墙禁锢”

《明神宗实录》卷502,万历四十
年闰十一月庚辰

秦
临潼王府奉国中尉谊、涧蕰、谊滓“以同谋行劫杀人”,神宗皇帝下诏:革去封爵,发高墙
禁锢

《明神宗实录》卷523,万历四十
二年八月辛巳

周
汝阳府无名无禄宗室凤台、河清府名粮宗室勤烛“俱以强盗被该省按臣参劾,送高墙禁
住”

《明神宗实录》卷537,万历四十
三年九月癸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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韩 褒城王府镇国中尉谟与庶宗岩青、岩锐“窝盗行劫,命锢之高墙”
《明熹宗实录》卷3,泰昌元年十
一月乙亥

宁
石城王府奉国中尉统锸“白昼强劫”,弋阳王府镇国中尉谋、谋坒,辅国中尉统等“同
窝赌盗,命锢之高墙”

《明熹宗实录》卷24,天启二年七
月壬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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